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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數據系統人口數據系統

人口普查/中期人口統計

- 基準性的人口數據

- 細小分區及人口分組的資料

其他人口數據來源

- 較小規模的統計調查
（例如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

 
行政系統的統計數據

（例如出生、死亡及出入境

 記錄）



人口普查資料的用途人口普查資料的用途

細小地理分區和人口分組的主要統計資料來源

幫助政府籌劃建設及釐定政策（教育、房屋、交
通、醫療和社會服務等方面）

私人機構釐定業務方針

研究人員進行社會和經濟研究



立法立法

根據《普查及統計條例》(第316章)第9條，制定
《普查及統計(2011年人口普查)令》

所有在該令指定的人士必須提供所需的資料。



人口普查期人口普查期

2011年6月30日至8月2日(3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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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處會於6月23日至6月底前分批郵寄通知信給
住戶

短問卷住戶

普查通知普查通知



人口普查的基本設計人口普查的基本設計

採用雙問卷

短問卷
十分之九的住戶

簡單點算，只搜集基本資料

例 : 出生年月、性別

長問卷
十分之一的住戶

搜集多方面的社會和經濟特徵資料

例 : 教育程度、居所類型、行業、職業、收入



普查參考時刻普查參考時刻
點算人口的標準時刻

2011年6月30日凌晨3時



點算單位點算單位
陸上人口

以屋宇單位為基礎，並根據屋宇單位的地址進行資料搜
集的工作

資料記錄以住戶作為單位

點算的最終對象為個別的住戶成員

水上人口

點算的對象是居於船艇的人士



多模式資料搜集方式多模式資料搜集方式

面談訪問

電子問卷
(適用於長問卷及短問卷)

郵寄問卷(只適用於短問卷)



兩階段資料搜集期兩階段資料搜集期

自行填報期：6月30日至7月15日
網上遞交長問卷或短問卷

以郵寄方式遞交短問卷

統計處鼓勵住戶於7月7日或之前遞交

面談訪問期：7月16日至8月2日
統計員登門訪問尚未以自填方式遞交問卷的住戶



普查搜集所得的個人及個別住戶資料，均會嚴加
保密

法例規定

制訂明確的保密程序

嚴格訓練所有統計工作人員，讓他們明白有關的
法律責任及保密程序的細節

問卷會在普查開始後的一年內銷毀

資料保密資料保密



摘要結果將於2012年2月公布

較詳細的結果將會隨後分階段公布

透過不同形式

刊物

「2011年人口普查」網站
(http://www.census2011.gov.hk)

數據發布的時間表數據發布的時間表



向區內居民宣傳人口普查

請居民提供準確資料

就區內進行外勤工作時須注意事項提供意見

籲請各議員籲請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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